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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現金客戶協議書 

 

 

此證券交易現金客戶協議書開始有效日期為現金帳戶開戶表上之簽署日期. 

 

 

協議由 

 

(A) 太陽國際証劵有限公司，於香港成立的公司，主要營業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

招商局大廈12樓1201–1204室 (以下簡稱『太陽國際証券』)，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持牌法團，中央編號AVI905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參與者；及 

(B) 現金帳戶開戶表上列明之開戶人(以下簡稱『客戶』)共同簽訂。 

 

 

鑒於 

 

1. 客戶要求太陽國際証券為其開立，不時運作，及维持一個現金帳戶(“帳戶”) 

2. 太陽國際証券同意根據本協議的條款為客戶開立，不時運作及维持一個帳戶。 

 

 

1 帳戶 

1.1 客戶確認現金帳戶開戶表所載資料均屬完整及正確。倘該等資料有任何重要變更，客戶

將會通知太陽國際証券。客戶特此授權太陽國際証券對客戶的財政信用進行查詢，以核

實上述表格所載資料。 

1.2 太陽國際証券將會對客戶帳戶的有關資料予以保密，但太陽國際証券可以根據(“聯交

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中央結算”)及(“證監會”)的規定或應其要求，將該等

資料提供予聯交所，中央結算及證監會。 

 

2 法例及規則 

2.1 一切由太陽國際証券按客戶的指示而進行的證券交易(“交易”)，須根據適用於太陽國際

証券的一切法例，規則和監管指示的規定而進行。這方面的規定包括證監會，聯交所及

中央結算的規則。太陽國際証券根據該等法例，規則及指示採取的所有行動均對客戶具

有法律約束力。 

 

3 交易 

3.1 除非太陽國際証券在結單或其他確認單據內註明以其本身名義進行交易外，太陽國際証

券將以客戶的代理人身份進行交易。 

3.2 客戶確認太陽國際証券表明不會接受“賣空指示”(根據“有關申報賣空活動及備存證劵

借出紀錄指定的指引”第7.5條)。 

3.3 客戶會就所有交易支付由太陽國際証券通知客戶的佣金和所有收費，繳付證監會、聯交

所、中央結算徵收的適用交易徵費、交易費及結算費，並繳納所有有關的印花稅。太陽

國際証券可以從帳戶中扣除該等佣金、收費、交易徵費、交易費、結算費及印花稅項。 

3.4 就每一宗交易，除另有協議外或除非太陽國際証券已代表客戶持有現金或證券以供交易

交收之用，否則客戶將會在太陽國際証券就該項交易通知客戶的期限之前， 

- 向太陽國際証券交付可即時動用的資金或可以交付的證券；或 

- 以其他方式確保太陽國際証券收到此等資金或證券； 

倘客戶未能這樣做，太陽國際証券可以 

- (如屬買入交易)出售買入的證券；及 

- (如屬賣出交易)借入及/或買入證券以進行交易的交收。 

 

 



 第二頁 最後更新日期 03/2012 

3.5 客戶將會負擔太陽國際証券因客戶未能進行交收而導致的任何損失及開支。 

3.6 客戶同意就所有逾期未付款項(包括對客戶裁定的欠付債務所引起的利息)，按太陽國際証

券不時通知客戶的利率及其他條款支付利息。 

3.7 就買入交易而言，倘賣方經紀未能於交收日內交付證券，導致太陽國際証券須買入證券

進行交收，客戶毋須為買入該等證券的費用向太陽國際証券負責。 

 

4 代客戶保管的現金 

4.1 除客戶根據《證券及期貨(客戶款項)規則》第7條給予太陽國際証券“書面指示”或﹝根

據《證券及期貨(客戶款項)規則》第8條﹞給予“常設授權”，所有由太陽國際証券代客

戶保管的現金，須依照《證券及期貨(客戶款項)規則》第4(3)條,存放於一家認可財務機構

所開立的一個沒有利息的客戶帳戶或信託帳戶內。 

 

5 證券的保管 

5.1 由客戶存放在太陽國際証券代為保管的任何證劵，太陽國際証券可以在合理及切實可行

的情況下酌情決定 

(a) 將證券存放於下列由太陽國際証券開立並持有的信託帳戶或客戶帳戶，以穩妥保管： 

(i) 認可財務機構；或 

(ii) 核准保管人；或 

(iii) 另一獲發牌進行證券交易的中介人；或 

(b) 以客戶的名義登記。 

5.2 倘證券未以客戶的名義登記，太陽國際証券於收到該等證券所獲派的任何股息或其他利

益時，須按客戶與太陽國際証券的協議存記入客戶的戶口或支付予或轉帳予客戶。倘該

等證券屬於太陽國際証券代客戶持有較大數量的同一證券的一部份，客戶有權按其所佔

的比例獲得該等證券的利益。 

 

6 處理客戶證券 

6.1 太陽國際証券可按照以下的指示或授權，處理太陽國際証券收取或持有的客戶證券－ 

(a) 客戶就以下事宜發出的口頭或書面指示 

(i) 出售客戶證劵；或 

(ii) 就該項出售指令進行交收； 

(b) 從(本協議)第5.1(a)條提述的帳戶提取客戶證券，或處理已按照(本協議）第5.1(b)條

登記的客戶證券的書面指示；或 

(c) 常設授權(如在《證劵及期貨(客戶)規則第6(1)(c)條》指示)。 

(d) 太陽國際証券有權在任何時間要求客戶付款交收。如果客戶對太陽國際証券的要求，

不論以口頭或書寫形式不予理會，或因任何因素聯絡不上客戶，以致未能在太陽國

際証券指定時間內清償欠款，太陽國際証券有權不作任何通知沽售客戶股票，以清

償客戶欠款。沽售股票後如客戶仍然欠公司款項，客戶須盡快清還，否則太陽國際

証券可運用法律或其他合法手段，向客戶追討，而客戶同意支付所有產生的費用。 

 

7 抵銷權及留置權 

7.1 太陽國際証券可抵銷或調動客戶與太陽國際証券開立的任何一個或多個現有帳戶（包括

客戶的任何其他聯名帳戶）內帳上的任何款項或運用該等帳戶的任何資產，用以履行客

戶對太陽國際証券以任何方式產生的義務或責任（包括，如合適，共同及各別責任）。 

7.2 客戶同意賦予太陽國際証券; 

(a) 在太陽國際証券為客戶帳戶持有的所有證券或其它財產上的全面留置權；及 

(b) 從客戶與太陽國際証券開立的帳戶（包括客戶任何其他聯名帳戶）內扣除任何逾期

未付款項、利息以及其它債項以及處置任何證券和其它財產或進行有關任何證券或

其他財產的交易，並運用從該處置或交易中所得的收益的權利（太陽國際証券可絕

對酌情決定予以處置或買賣的證券和其它財產），使太陽國際証券為保障自己或因其

他原因覺得適合而代表客戶進行太陽國際証券認為有需要或適宜的（有關上述客戶

之任何帳戶的）證券買賣所產生的義務得以履行或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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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匯率風險 

8.1 倘若以港元以外的貨幣進行證券買賣及現金付款，客戶須承擔任何因匯率變動可能引起

的行益／損失。 

 

9 賠償，責任和保證 

9.1 客戶同意不時彌償和保障太陽國際証券,及太陽國際証券的董事及僱員(“職員”)因任何原

因，客戶就此協議令太陽國際証券及/或太陽國際証券的職員產生的債務、損失、費用及/

或開支(包括法律費用)，太陽國際証券的實際詐騙或其職員的疏忽除外。 

 

10 一般規定 

10.1 太陽國際証券可以錄音方式監控及核實證券交易的資訊。 

10.2 倘太陽國際証券沒有依照本協議書的規定履行對客戶的責任，客戶有權向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成立的投資者賠償基金索償，惟須受投資者賠償基金不時的條款制約。 

10.3 倘太陽國際証券的業務有重大變更，並且可能影響太陽國際証券為客戶提供的服務,太陽

國際証券將會通知客戶。 

10.4 客戶確認客戶已詳閱並同意本協議書的條款，而且該等條款已經以客戶明白的語言向本

人解釋。 

 

11 條款之分割性 

11.1 如果本協議內任何條款無效或不可強制執行，則該等條款將被視為與本協議分割開，本

協議將继續成立就像不包含無效或不可強制執行條款一樣，並且本協議其他條款的有效

性及可強執行性將不受影嚮。 

 

12 不作寬免 

12.1 客戶未有或延遲行使本協議任何條款中所載之任何權利，權力或特權不應視作放棄該等

權利，而只是單一或部份行使，執行或放棄任何該等權利，權力或特權亦不妨礙客戶作

進一步行使，執行有關權利，權力或特權，或行使或執行本文中的任何其他權利，權力

或特權。 

 

13 修改 

13.1 太陽國際証券有權於任何時間在給予客戶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任何本協議條款進行增加,

修改或刪除.當太陽國際証券繼續按此等條款與客戶進行交易或操作戶口(包括但不限於查

核結餘，繳存或提取或在戶口轉出或轉入款項或證券)或客戶在七天內未有收到書面反對

則該等修改應被視為獲接受。 

13.2 凡以任何方式制訂、修改或訂立任何法例、規則、憲法、附例、規例、習慣、裁定及釋

義或有其與此下之條文出現差歧，受影響條文應被視為已據之作出修改或暫停生效（視

乎所屬情況而定），而已作修改之條文應繼續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 

 

 

*本協議書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且可以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執行。如本協議中英兩種文

本的釋義之間和含義之間有不一致的話，以英文本為準。 


